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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新增诉讼及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诉讼进展情况

（一）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瑞茂通”）

于 2026 年 1 月 10 日披露了公司及旗下全资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北仑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诉讼，近日公司收到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出具的一审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1、被告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

归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借款本金 45000000 元，支付

至 2025 年 12 月 20 日的利息、罚息、复利 93750 元，此后的利息、罚息、复利

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2、被告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上述债务在最高主债权余额 190000000 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履行

保证责任后，有权就履行保证责任范围内的款项向被告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

司追偿；

3、被告郑州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对被告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上述

债务在最高主债权余额 190000000 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履行保证

责任后，有权就履行保证责任范围内的款项向被告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追

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267269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被告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

限公司、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负担。

（二）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14 日披露了公司及旗下全资子公司与广州南沙海

港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的诉讼，近日，公司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出具的一审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1、被告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

州南沙海港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47922632.66元及违约金（其中25028613.80

元自 2025 年 10 月 10 日起，其余 322894018.86 元自 2026 年 3 月 6 日起，均按

日万分之二点五为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2、被告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

州南沙海港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28882599.05元及违约金（其中27146985.85

元自 2025 年 10 月 10 日起，其余 301735613.20 元自 2026 年 3 月 6 日起，均按

日万分之二点五为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3、被告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广州南沙海港贸易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 500000

元；

4、被告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债

务在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中对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债务的保

证额度以 40000 万元为限，对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债务的保证额度以

40000 万元为限）。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江

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追偿；

5、驳回原告广州南沙海港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3832257 元、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3837257 元，由原告广州南

沙海港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351649 元，被告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被告瑞

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受理费 1791394 元，被告浙江和辉电力燃

料有限公司、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1694214 元。



（三）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0 日披露了公司及旗下全资子公司与河南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诉讼，近日，公司收到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一审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1、被告郑州卓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河南中瑞集团有限公司、郑州中瑞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郑州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河南臻益远实业有限公司、河

南瑞茂通粮油有限公司、郑州旭嘉商贸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89000000 元及利息 1100006.25 元(利息暂计至 2025 年 11 月 10 日，之后罚息

以 289000000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9.7875%计算至借款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

2、被告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万永兴、余祥伟对本判决第一项

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万永兴、余祥

伟承担清偿责任后可以向郑州卓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追偿；

3、被告胡萍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郑州旭嘉商贸有限公司负担的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4、驳回河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1492300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被告郑州卓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河南

中瑞集团有限公司、郑州中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郑州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河南臻益远实业有限公司、河南瑞茂通粮油有限公司、郑州旭嘉商贸有限公司、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万永兴、余祥伟、胡萍负担。

（四）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3 日披露了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与天津市顺鑫供

应链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的二审判决结果，近日公司收到天津市河东区人

民法院出具的执行通知书，执行标的为 40164666.78 元，执行费为 107565 元。

（五）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5 日披露了公司及旗下全资子公司与郑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金水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诉讼，近日，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水支行将诉讼金额由 42,420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22,661.86 万元人民币。

（六）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3 日披露了离职员工与公司及公司旗下子公司劳



动合同纠纷的裁决结果和起诉情况，该员工近日提起新的诉讼，被告为北京瑞茂

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第三人为瑞茂通，请求确认其与被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二、新增诉讼

序号 原告 被告/第三人 诉讼类型
诉讼涉及金

额（万元）
进展情况

1 离职员工

瑞茂通、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

司、和略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

司、天津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劳动合同纠纷 64.3544
已立案，尚

未开庭审理

2
中国台州外轮代

理有限公司
北京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海上货运代理合同

纠纷
8.7220

已立案，尚

未开庭审理

3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行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债

务人）、瑞茂通（保证人）
信用证纠纷 12,082

已立案，尚

未开庭审理

4
徐州能泰物资贸

易有限公司

上海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买方）
买卖合同纠纷 174.2102

已立案，尚

未开庭审理

5
湖北国际经济技

术合作有限公司

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瑞茂

通（保证人）
买卖合同纠纷 3,963.88

已立案，尚

未开庭审理

6
郑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水支行

郑州卓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债

务人）、瑞茂通（保证人）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7,340.6437

已立案，尚

未开庭审理

7
山西潞安煤炭经

销有限责任公司
瑞茂通 买卖合同纠纷 13,199.3675

已立案，尚

未开庭审理

8
湖南华菱资源贸

易有限公司
瑞茂通（被追加为第三人） / /

已立案，尚

未开庭审理

9
郑煤机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河南智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被

追加为被告）、郑州嘉瑞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被追加为被告）

保理合同纠纷 4,755.25
已立案，尚

未开庭审理

合计 41,588.427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近 12 个月内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执

行事项涉案金额合计约为 879,881.4694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189.34%（包含已撤诉案件）。

三、对公司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部分案件已经一审判决或进入执行阶段，公司根据一审

判决结果确认预计负债或依照执行通知书调整相关费用，预计影响公司 2026 年

利润总额 16,014,173.30 元，另外劳动仲裁相关的案件，影响公司 2025 年利润

总额 2,745,845.51 元，预计影响公司 2026 年利润总额 784,529.76 元。剩余诉

讼/仲裁尚未开庭审理，后续判决/裁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影响以法院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后续公司

可能还会发生诉讼、仲裁、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冻结、因公司提供担保而可



能被要求履行担保责任等风险，公司将保持关注，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本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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